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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醫師及鑑定人員，您好：
感謝您對身心障礙鑑定的協助！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01年 7月 11日起實施新制，需經

鑑定機構之「醫療鑑定」及社會處（局）之「需求評估」二階段，始可核發
身心障礙證明。

一、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可區分為方式 1「ㄧ般流程」及方式 2醫療鑑定

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流程」2種，身心障礙者可擇一辦理，流程
如下圖：
※民眾申請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須配合該醫院之併同辦理診間及時
間，並不得指定特定醫師進行鑑定。

二、醫療鑑定流程：

醫師進行身體功能與結構鑑定
是否需要
其他專科
醫師

鑑定人員進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鑑定
完成醫療鑑定

由其他專科醫師進行身體功能與結構鑑定

是否需要其他鑑定人員
由其他鑑定人員進行活動參與與環境因素鑑定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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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4年7月前屆期重新鑑定者，可就「重新鑑定」或「原領身心障礙手
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提出申請，以下流程請注意：
(一)民眾前往鑑定時，需持「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及「身心障礙者鑑

定表」。
(二)鑑定前務必檢查民眾申請表勾選之項目，並依其勾選結果進行。
(三)若申請「重新鑑定」則進行一般流程；若申請「原領身心障礙手冊，

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則依下列流程進行：
申請人至戶籍所在地公所：領取身心障礙証明申請表及鑑定表

鑑定人員：進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之鑑定

鑑定醫師：依據原領有之身心障礙手冊上記載之障別及等級進行障礙類別及程度分級對應

社會處
(局 )需求評估人員：辦理需求評估

社政單位核發身心障礙證明發給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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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等級判定原則如下：
一、綜合等級係以各類身心障礙類別之等級整合判定之；各類身心障礙類
別之等級，則由類別內各向度之障礙程度整合判定之。
1.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不同等級之障礙類別時，綜合等級以較重
等級為準；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相同等級之障礙類別時，綜合
等級應晉升一級，以一級為限。

2.在同一障礙類別中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不同程度之鑑定向度時，
以較重程度為準；而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相同程度之鑑定向度
時，除第一類及第二類之外，其餘類別以此障礙程度為準。

3.第一類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超過四項以上，且其中有兩項
或兩項以上之最高障礙程度相同，等級應晉升一級，以一級為限。

4.第二類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之最
高障礙程度相同，等級應晉升一級，但以一級為限。

5.障礙程度 1亦即輕度；障礙程度 2亦即中度；障礙程度 3亦即重度；
障礙程度 4亦即極重度。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及先天性缺陷疾病，
若八大障礙類別無適當之鑑定向度但經評估其獨立自理生活、從事半
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受到該疾病之影響者，其身體功能與結
構，至少應以程度 1級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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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基準如下： 

 一、身體功能及結構
1.下列鑑定類別及向度說明：鑑定醫師應依其專業判定，決定適當之
鑑定類別及其向度。

2.因創傷或罹患慢性精神、神經系統或內外科疾病，以致心智功能損
傷，且經足夠現代化醫療，仍無法矯治使其脫離顯著失能狀態，而
造成或有足夠醫學證據推斷將造成長期（一年以上）顯著失能者，
方適合接受身心障礙鑑定。

3.醫師鑑定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及先
天性缺陷疾病時，應於該欄位內勾選障礙類別；若與八大障礙類別
同時具有相同類別之障礙時，該類障礙程度以八大障礙類別之程度
為準；其餘判定基準同等級判定原則(一)第 1 點。

4.癲癇患者，應經兩種(含)以上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及一個月發作兩
次以上，始可進行意識功能鑑定。

5.鑑定向度-整體心理功能：發展遲緩限評六歲以下。
6.鑑定向度-閱讀功能及書寫功能限評六歲至未滿十八歲。
7.鑑定向度-語言功能、嗓音功能、構音功能及言語功能的流暢與節律
限評已接受語言治療六個月之後，仍無法改善者。

8.鑑定向度-呼吸功能限評經積極治療六個月後，仍無法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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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 - 醫院診間版

一、新舊制身心障礙鑑定之比較

問一：舊制與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有何異同？
答：舊制：「依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

離或喪失，做為鑑定標準。以疾病型態分類，分為 16類
身心障礙類別。」

  新制：「依功能需求(包括：所有的身體功能、活動和參與在內)做
為鑑定標準。以 ICF分類系統，分為 8項身體功能障礙類
別。主要著重於專業團隊身心功能之評估與鑑定。」

問二：為什麼要改成新制的身心障礙鑑定呢？
答：舊制的身心障礙鑑定是以疾病為主，共分為十六類身心障礙類
別，根據各項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
離或喪失情形判斷，然而現制身心障礙鑑定無法完整描述身心
障礙者的功能情形與生活實際需求。

二、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之申請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診間說明
101年 6月 22日

問三：身心障礙手冊重新鑑定時間介於 101年 7月 11日至
104年 7月間，民眾可以申請舊制鑑定嗎？

答：已領取身心障礙手冊者，應於效期屆滿九十日前，至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鑑定機構，申請重新鑑定或申請依原身
心障礙手冊障別及等級直接核發鑑定報告，並以一次為限；但
不得申請以舊制重新鑑定。

問四：身心障礙手冊重新鑑定時間介於 101年 7月 11日至
104年 7月間，若民眾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
新發給鑑定報告，重新鑑定時間要怎麼訂定？

答：與舊制相同，由鑑定醫師專業判定民眾須於何時進行重新鑑定，
但其重新鑑定效期以截至民國 104年 7月 10日為限。

問五：民眾做完鑑定就一定拿得到身心障礙者證明嗎？
答：身心障礙者證明要由依據醫療鑑定及需求評估後，社政主管機

關才能判定是否能夠核發身心障礙者證明。

三、鑑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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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六：若對民眾不甚熟悉，那還要做鑑定嗎？
答：與舊制相同，可進行鑑定或請民眾前往原本就診或擁有其病歷

資料的鑑定機構進行鑑定。

問七：民眾只需要身心障礙證明，可以只做身體功能與結
構的鑑定嗎？

答：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規定，身心障礙者必須完成鑑定醫師
及鑑定人員的鑑定，再加上社會局的需求評估，才能核發身心
障礙證明。

問八：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表裡，每一個碼的嚴重度等級是
如何產生的？

答：與舊制相同，由相關科別的專家學者依對應標準訂定，且等級
晉升原則由資訊系統直接帶入。

問九：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身體功能與結構部分有無鑑定門
檻？哪些人可以執行鑑定呢？

答：與舊制相同，由專科醫師執行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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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十：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的項目這麼多，需要都進行評斷
嗎？

答：與舊制相同，只需針對有損傷的部份進行評斷，但若損傷有 2

項以上需照會其他醫師進行鑑定，且醫師可由資訊系統產出醫
療紀錄黏貼至病歷表，節省書寫時間。

問十一：同一類別中的所有向度都需要評斷嗎？
答：與舊制相同，由醫師專業判定之。
問十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的鑑定如果本人無法回答，

可詢問其他人嗎？
答：如果本人無法清楚回應，可由代理人代為回覆，但外籍看護工
不得當代理人進行受訪。

四、特定狀況之鑑定

問十三：未滿六歲的兒童可以申請作新制鑑定嗎？
答：未滿六歲兒童，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且無法以鑑定表明確判定

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分級者，以下列規定為之，另無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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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之鑑定：
1、可明確鑑定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永久性缺陷之兒童。但無
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重度等級。

2、由染色體、生化學或其他檢查、檢驗確定為先天缺陷或先天
性染色體、代謝異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
而致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障礙之兒童。但無法區分其程度分
級者，得暫判定為重度等級。

3、經早期療育發展評估，確定具兩項(含)以上發展遲緩並取得
報告者。但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輕度等級。

問十四：新制鑑定，對於罕見疾病患者之鑑定方式如何？
答：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及先天性缺

陷疾病，若八大障礙類別無適當之鑑定向度但經評估其獨立自
理生活、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受到該疾病之影響
者，其身體功能與結構，至少應以程度 1級列等。

問十五：如果民眾有很多疾病及障礙，可以到不同醫療院
所做身心障礙鑑定嗎

答：如民眾想至不同鑑定機構進行，是可以至不同鑑定機構進行不
同類別的身心障礙醫療鑑定，但身體功能與結構鑑定以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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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環境因素兩項鑑定都需進行。

問十六：當民眾需要多重鑑定時，要如何處理呢？
答：依照醫師專業判斷，可轉介相關科別的專科醫師協助進行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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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舊制(16類)與新制(8類)身心障礙鑑定對應
表

舊制身心障礙類別 新制身心障礙類別
編號 類別 編號 類別

1 視覺障礙 2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2 聽覺機能障礙 2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3 平衡機能障礙 2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4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3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5 肢體障礙 7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6 智能障礙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7 重器障─心臟 4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肝臟 5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呼吸器官 4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腎臟 6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吞嚥機能障礙 5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胃 5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腸道 5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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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器障─膀胱 6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重器障─造血機能 4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8 顏面損傷 8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9 植物人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舊制身心障礙類別 新制身心障礙類別
編號 類別 編號 類別

10 失智症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11 自閉症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12 慢性精神病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13 多重障礙 1-8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1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1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另可依 ICD診斷及疾病名稱判斷。
15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

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
障礙者

分布於 1至 8類，故以 ICD診斷或疾病名稱為
主。

16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之障礙

分布於 1至 8類，故以 ICD診斷或疾病名稱為
主。

＊本表 16類順序依照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順序排列


